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通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
會因本通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中石化石油工程技術服務股份有限公司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之股份有限公司）

（證券代號：1033）

2018年第一次臨時股東大會經再次修訂之委任代表表格

本委任表格代表的股份數目（註
二）

本人╱我們（註一） ，

地址為 ，

持有中石化石油工程技術服務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每股面值人民幣 1.00元之H股共 股（註二），現委任（註三）

大會主席，或  

地址為 

為本人╱我們之股東代理人，出席於 2018年 2月 8日（星期四）上午九時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北京市朝陽區朝外大街乙 12號昆泰
嘉華酒店三層 6號會議室舉行之 2018年第一次臨時股東大會（「臨時股東大會」）及其一切續會，並按下列指示以本人╱我們之
名義代表本人╱我們就該決議案投票，如無作出指示，則由本人╱我們之股東代理人自行酌情投票。

序號 議案名稱 贊成（註四） 反對（註四）

普通及非累積投票決議案

1 審議通過關於本公司第九屆董事會和本公司第九屆監事會薪酬方案的決議
案

2、 關於《審議及批准中石化勝利石油工程有限公司與太平石化金融租賃有限責
任公司簽署《融資租賃合同（回租）》的議案。

普通及累積投票決議案 贊成（註五）
（累積投票方式）

反對（註五）
（累積投票方式）

（請填寫表決權票
數）

（請填寫表決權票
數）

3、 審議通過關於選舉本公司第九屆董事會董事（不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的決
議案

3.01 焦方正

3.02 孫清德

3.03 陳錫坤

3.04 葉國華

3.05 路保平

3.06 樊中海

4、 審議通過關於選舉本公司第九屆董事會獨立非執行董事的決議案

4.01 姜波

4.02 張化橋

4.03 潘穎

5、 審議通過關於選舉本公司第九屆監事會非由職工代表出任的監事的決議案

5.01 鄒惠平

5.02 杜江波

5.03 張琴

5.04 張劍波

簽署（註六） 

日期：2018年 月 日



附註：

一、 請以正楷填上登記在股東名冊之股東全名及地址。

二、 請填上 閣下持有之登記股數。如未有填上股數，則以 閣下在股東名冊內所登記之全部股數為准。

三、 如欲委任大會主席以外之人士為股東代理人，請將「大會主席」之字樣刪去，並在空欄內填上 閣下所擬委任股東代理人之姓名及地址。
股東可委任一位或多位股東代理人出席及投票，受委託代理人毋須為本公司股東。

四、 注意：如欲投票贊成第 1、2項決議案，請在 [贊成 ]欄內加上 [√]號；如欲投票反對第 1、2項決議案，則請在 [反對 ]欄內加上 [√]號。如
無任何指示，受委託股東代理人可自行酌情投票。

五、 就第 3、4項董事選舉議案及第 5項監事選舉議案，按照《公司章程》第一百三十四條的規定，該等議案將採用「累積投票方式」進行投票並
統計表決結果。

 在本次董事選舉中，獨立非執行董事（「獨立董事」）與董事會其他成員分別選舉。為確保 閣下充分行使表決權，本附註以第 3項議案為
例簡要說明填寫「累積投票方式」時應注意的問題（第 4項議案及第 5項議案應注意的問題與第 3項議案的相同）。請 閣下參考下述說明對
第 3、4、5項議案填寫 閣下的表決意願：

1、 就第 3項議案而言， 閣下持有的每一股份均有與應選董事人數相同的表決權。例如，如 閣下擁有 100萬股本公司股份，本次選
舉應選董事人數為六位，則 閣下對第 2項議案的表決權股份總數為 600萬股（即 100萬股×6＝ 600萬股）。

2、 請在「贊成」和╱或「反對」欄填入 閣下給予董事候選人的表決權票數。請注意， 閣下可以對每一位董事候選人投給與 閣下持
股數額相同的表決權，也可以對某一位董事候選人投給與 閣下持有的所有股份所代表的與應選董事人數相對應的全部表決權，
或對某幾位（一位、兩位、三位至六位，以下同）董事候選人分別投給與 閣下持有的所有股份所代表的與應選董事人數相對應
的部分表決權。例如，如 閣下擁有 100萬股本公司股份，本次選舉應選董事（不包括獨立董事）人數為六位，則 閣下對第 2項
議案的表決權股份總數為 600萬股。 閣下可以將 600萬股中平均給予六位董事候選人，對每人投給 100萬股（投贊成票或反對
票），也可以將 600萬股全部給予其中一位董事候選人（投贊成票或反對票），或者，將 200萬股給予董事候選人甲（投贊成票或反
對票），將 100萬股給予董事候選人乙（投贊成票或反對票），將 50萬股給予董事候選人丙（投贊成票或反對票），將其餘 250萬股
給予董事候選人丁（投贊成票或反對票）等。

3、 閣下對某幾位非獨立董事候選人集中行使了 閣下持有的所有股份所代表的與應選董事（不包括獨立董事）人數相對應的全部表決
權後，對其他董事候選人即不再擁有投票表決權。即 閣下給予六位非獨立董事候選人的全部贊成與反對的表決票數之和不可超
過 閣下持有的全部股份所擁有的表決權。

4、 請特別注意， 閣下對某幾位非獨立董事候選人集中行使的表決權總數，多於 閣下持有的全部股份擁有的表決權時，投票無
效，視為放棄表決權。 閣下對某幾位非獨立董事候選人集中行使的表決權總數，少於 閣下持有的全部股份擁有的表決權時，
投票有效，差額部分視為放棄表決權。例如，如 閣下擁有 100萬股本公司股份，本次選舉應選董事（不包括獨立董事）人數為六
位，則 閣下對第 3項議案的表決權股份總數為 600萬股：(a)如 閣下在其中一位董事候選人的「累積投票方式」的「贊成」欄（或
「反對」欄）填入「600萬股」後，則 閣下的表決權已經用盡，對其他幾位董事候選人不再有表決權。如 閣下在第 2項議案的相應
其他欄目填入了股份數（0股除外），則視為 閣下關於第 2項議案的表決全部無效；或 (b )如 閣下在董事候選人甲的「累積投票
方式」的「贊成」欄（或「反對」欄）填入「400萬股」，在董事候選人乙的「累積投票方式」的「反對」欄（或「贊成」欄）填入「100萬股」，
則 閣下 500萬股的投票有效，未填入的剩餘 100萬股視為 閣下放棄表決權。

5、 董事候選人所獲得的贊成票數超過出席臨時股東大會所代表有表決權的股份總數（以非累積基礎上的股份數為準）的二分之一者，
且贊成票數超過反對票數者，為中選董事候選人。如果在臨時股東大會上中選的董事候選人人數超過應選董事人數，則由獲得贊
成票數多者當選為董事（但如獲得贊成票數較少的兩個或兩個以上中選候選人的贊成票數相等，且該等候選人當選將導致當選人
數超出應選董事人數，則視為該等候選人未中選）。如果在臨時股東大會上中選的董事不足應選董事人數，則應就所缺名額對未
中選的董事候選人進行新一輪投票，直至選出全部應選董事為止。

六、 本委任代表表格必須由 閣下或 閣下以書面正式委任之代理人親筆簽署，如委任人為法人，則本委任代表表格須加蓋法人印章或經由
其董事或以書面正式委任之代理人簽署。

七、 本委任代表表格（如由 閣下之代理人簽署，則連同經公證的授權書或其他授權文件），最遲須於臨時大會召開前 24小時（即香港時間
2018年 2月 7日上午九時整前）（「截止時間」）送達本公司辦公地址（地址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北京市朝陽區吉市口路 9號）或H股股份過
戶登記處香港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 183號合和中心 17M樓），方為有效。H股股東填妥及交回委任代表表格
後，屆時仍可按其意願親自出席臨時股東大會或其任何續會，並在會議上投票。

八、 謹請注意：本公司於 2017年 12月 20日刊發的原臨時股東大會通知中所附的委任代表表格（「第一份委任代表表格」）及本公司於 2018年 1
月 11日刊發的補充通知中所附的委任代表表格（「第二份委任代表表格」，與第一份委任代表表格合稱「原委任代表表格」）中的第 3.03項
項議案已被取消。因此原委任代表表格自經再次修訂委任代表表格之日起原則上作廢。請 閣下按照經再次修訂委任代表表格重新填寫
並按時送達本公司或本公司的H股股份過戶登記處。

九、 惟如 閣下已將原委任代表表格填寫送達至本公司或本公司的H股股份過戶登記處，且未能在截止時間將重新填寫的經再次修訂委任代
表表格送達至本公司或本公司的H股股份過戶登記處，則：

(1) 對於第一份委任代表表格中對除第 3.03項議案外的投票，視為有效投票；對第一份委任代表表格上未載列的新增議案，持有第一
份委任代表表格的授權代表有權自行酌情表決（倘並無獲該等指示）；

(2) 對於第二份委任代表表格中對除第 3.03項議案案外的投票，視為有效投票；對第二份委任代表表格上未載列的新增議案，持有第
二份委任代表表格的授權代表有權自行酌情表決（倘並無獲該等指示）；對於第二份委任代表表格中對除第 3.03項議案外的投票與
第一份委任代表表格中對相同議案的投票不一致的，以第二份委任代表表格中的投票為準；

(3) 為免疑義，如同一股東就臨時股東大會先後出具第一份、第二份及經再次修訂委任代表表格則以基於本補充通知所附經再次修訂
委任代表表格作出的授權投票意向為準。

十、 本委任代表表格之每項更正，均須由簽署人加簽認可。

十一、 股東代理人代表股東出席臨時大會，應出示本人身份證明文件及由委託人以書面形式委託的代理人簽署之委託書，委託人為法人的，應
加蓋法人印章或者由其董事或者正式委任的代理人簽署。委託書應註明簽發日期。

於本通告日期，本公司現任董事為焦方正+、孫清德 #、周世良 #、李聯五+、姜波 *、張化橋 *、潘穎 *

+ 非執行董事
# 執行董事
* 獨立非執行董事


